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工程简况

二期新部署 1 口探井（永进 3-斜 13 井），采用三开井身结构，完钻井深

5587.38m。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井场、放喷池、临时生活区等建设

活动；钻井工程：钻井、测试及完井处理；供电工程、供热工程、供水工程、办

公及生活等配套设施。

工程总投资 472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 278万元，占总投资的 5.89%。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

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污染防治

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1年 6月，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永进 3-平 14等 5

口探井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1年 7月 1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昌州环评〔2021〕

73号”文对该工程予以批复；

本工程于 2024年 7月 21 日开工建设，2024年 10 月 24日完钻，完钻后进

入阶段性试油，至 2025年 9月 20日，完成阶段性试油工作；

2025年 10月，建设单位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新疆水

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承担该工程竣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

2025年 11月，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永进 3-斜 13

井进行了现场监测和调查工作。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5年 9月 20日，建设单位对该工程的竣工日期进行了公示，向公众初步

公示本项目建设进度。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金云鹏，15288884143）

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遗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况

3.1.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新春公司 QHSSE管理督查部有专职人员负责监督各管理区和计量集输中心

的安全环保工作，各基层单位配有安全环保工作人员。为了贯彻执行各项环保法

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结合该项目的

运营实际情况，新春公司建立健全了一系列 QHSSE管理制度。从现场调查的情

况看，项目各参建单位和属地管理单位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证上

岗，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此外，项目属地管

理单位不定期对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

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现场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

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逐

级汇报及时解决问题，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为了提高对重大事故和险情的应急救援处理能力，确保在发生事故时，采取

有效措施，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新春公司建立了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制定并不

断完善了各种事故发生后详细的应急预案。

项目属地管理单位对有可能突发的情况，编制了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配备了

控制污染的应急设备并保证其随时处于可以使用的状态；组织相关职工进行了应

急培训，定期组织演练。



3.1.3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1.钻井废水与钻井泥浆、岩屑一同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液相全部

回用于钻井液配置，不外排；试油期产生少量采出水及井下作业废水，采用废液

收集罐收集后拉运至春风一号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钻井期间产生的生

活污水由新疆熙祥运输公司定期拉运至五家渠城华市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

2.钻井过程产生的钻井废弃泥浆及岩屑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由新疆众达环

保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处理。处理后委托检测满足《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污染物控制要求》（DB65/T3997-2017）中的相关要求后，用于综合利用（井场

修路及铺垫井场等）。

3.钻井期间通过采取道路硬化，洒水抑尘，物料临时堆放和运输须采取篷布

遮盖等措施降低施工期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包括钻井废水、试油废水和生活污水。钻井废水与钻井泥浆、

岩屑一同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液相全部回用于钻井液配置，不外排；

钻井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由新疆熙祥运输公司定期拉运至五家渠城华市政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试油期产生少量采出水及井下作业废水，采用废液收集

罐收集后拉运至春风一号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2、废气

本项目施工期通过采取道路硬化，洒水抑尘，物料临时堆放和运输须采取篷

布遮盖等措施降低施工期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3、噪声

本项目现场调查项目区内没有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文物古迹等特殊敏

感目标，没有任何居民敏感点。施工期采取隔声减振措施降低环境影响。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钻井期间产生的固废。钻井期间一开、二开产

生的钻井泥浆连同钻井岩屑一同进入泥浆不落地处理系统，由新疆众达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定期负责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后委托检测满足《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污染物控制要求》（DB65/T3997-2017）中的相关要求后，用于综合利



用（井场修路及铺垫井场等）；三开产生的含油岩屑采用泥浆不落地系统收集后，

定期交由克拉玛依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钻井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集

中在生活垃圾收集箱内，由新疆熙祥运输公司定期拉运至阜康市宏达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进行处置。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4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不涉及重大变动。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不需要整改。

5 建议

加强日常巡检工作，定期修订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防止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6 其它说明

2023年 7月，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并颁布了《中石

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向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玛纳斯县分局备案完成，备案编号：

652324-2023-013-L。


